永福县机动车维修企业

2020年度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方案

根据原交通部《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交公路发〔2006〕719号）、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开展2018年度全区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的通知》（桂道运科技〔2019〕25号）等有关规定和要求，为加强我县机动车维修市场管理，推进机动车维修市场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规范机动车维修企业经营行为，定于2021年3月1日至6月30日，我县辖区开展2020年度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机构
成立2020年度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具体成员如下：

组　长：林元华
副组长：江路军  陈燕强   曾秋国   

成员局运输管理所、局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人员组成。

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运输办公室，承担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联系人及电话：何金芳，0773-8513035，邮箱：yfxygs8512148@163.com。
二、考核对象及考核周期

2020年度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便民、高效的原则，通过材料审核与现场查验相结合的方式，真正做到标准公开、方法公平、结果公正。通过考核促使维修企业树立质量服务意识，坚持诚信合法经营，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机动车车辆提供安全、优质、方便的全方位维修服务。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备案或原经营许可在有效期内的机动车维修企业。

三、考核内容及考核标准
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开展2018年度全区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的通知》（桂道运科技〔2019〕25号）的评分标准。

四、考核要求

（一）2020年度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要依据《2020年度广西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记分标准》进行考核记分。

（二）维修企业要求于2021年5月10日前准备齐全相应的考核申请材料，并向当地交通运输局提出考核申请。交通运输局将辖区的考核情况和初评结果通报被考核企业，并进行为期15天的公示。工作小组汇总考核情况并统一公示。

（三）交通运输局于2021年6月10日前将2020年度机动车维修管理工作总结及2020年度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结果汇总表（见附件2）以纸质版和电子版的方式一并报送至市局。
附件：1.2020年度广西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记分

标准

      2.2020年度广西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结果

汇总表                                

附件1
2020年度广西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记分标准
	考 核 项 目
	分值（分）
	评 分 标 准

	一、从业人员
	50
	满足《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6739.1-2014）关于人员的要求，不按要求配备的扣10分/人。

	二、安全生产
	150
	

	1.安全生产制度
	60
	无安全生产责任制或安全应急预案的，不得分，制度不健全或执行不到位的，无安全生产学习例会和自检自查记录的，扣10分/项。

	2.安全保护措施和消防设施
	30
	按规范制定各类机电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并明示在相应的工位或设备处；安全防护和消防设施应有明显的警示、禁令标志，设置地点应明示管理要求和操作规程。不合格的扣10分/项。

	3.安全事故
	60
	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造成人员受伤住院的，扣30 分/起；造成人员死亡的，扣60分。

	三、维修质量
	250
	

	1.质量保证体系
	40
	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不完善或执行不到位的，无现行有效的与汽车维修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等文件资料的，扣10分/项。

	2.维修配件
	（1）采购登记
	20
	采购的维修配件未按要求进行登记的，扣5分/件。

	
	（2）旧件处理
	20
	换下的配件、总成未交托修方自行处理的，扣5分/件。

	
	（3）配件明示
	20
	未将原厂件、副厂件、修复件分别明码标价的，扣5分/件。

	3.质量保证
	40
	未按规定执行机动车维修质量保证制度的，扣10分/辆次。

	4.出厂合格证
	40
	未按规定签发出厂合格证的，扣10分/辆次。

	5.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
	70
	未安装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并按要求上传数据的，扣70分

	四、服务质量
	200
	

	1.服务公示
	20
	未公示服务机构、流程、监督台（包括服务人员照片、工号、监督电话）以及投诉程序的，扣5分/项。

	2.维修透明度
	40
	维修项目未与车主沟通的，扣10分/辆次；修车现场不可视的，扣10分。

	3.用户满意度
	30
	用户满意度100%起，每降低5%，扣3分。

	4.有责投诉
	60
	有责投诉，扣30分/次；被媒体曝光，经查实存在严重损害维修行业信誉行为的，扣60分。

	5.服务质量事件
	50
	发生重大服务质量事件的，扣50分。

	五、遵章守纪
	150
	

	1.未将《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证件》和《机动车维修标志牌》悬挂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的
	10
	扣10分。

	2.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等事项，未按规定备案的
	10
	扣10分。

	3.未按规定公布机动车维修工时定额和收费标准的
	15
	扣15分。

	4.机动车维修工时单价未按规定备案的
	10
	扣10分。

	5.只收费不维修或者虚列维修作业项目的
	20
	扣20分/辆次。

	6.未使用规定的结算清单格式的
	10
	扣5分/辆次。

	7.未按规定报送统计资料的
	20
	扣10分/次。

	8.未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进行维修作业的
	30
	扣5分/辆次。

	9.非法转让、出租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证件的
	25
	扣25分。

	六、环境保护
	150
	

	1.环保设施设备
	30
	环保设施设备技术状况不能满足要求的，扣10分/台（套）。

	2.维修废物
	80
	废气、废水、废油、空调制冷剂、废蓄电池、废轮胎及垃圾等有害维修废物回收处理不符合要求的，扣20分/项。

	3.厂区环保
	40
	通风、吸尘、净化、消声效果不符合要求的，扣10分/项。

	七、企业管理
	50
	

	质量信誉档案建立
	50
	未建立质量信誉档案的，扣50分，建立的质量信誉档案不够完善的，扣30分。

	八、加分项目
	100
	

	1.企业形象
	30
	员工统一标志并示证上岗的，加30分。

	2.连锁经营
	20
	连锁经营超过3个网点的，加20分。

	3.市厅级以上集体荣誉称号
	50
	获得市厅级荣誉称号的，加20分；获得省部级集体荣誉称号的，加50分。


说明：1.所有项目的考核分，不计负分，扣完本项目规定分数为止。  

      2.连锁经营是指企业总部按照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标识、统一经营方针、统一服务规范和价格的要求，建立连锁经营的作业标准和管理手册，并由企业总部对连锁经营服务网点经营行为实施监管和约束。
附件2
2020年度广西机动车维修企业
质量信誉考核结果汇总表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名称（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企业名称
	经营类别
	考核得分
	评定
结果
	备  注

	
	
	
	
	
	

	
	
	
	
	
	

	
	
	
	
	
	

	
	
	
	
	
	

	
	
	
	
	
	

	
	
	
	
	
	

	
	
	
	
	
	

	
	
	
	
	
	

	
	
	
	
	
	

	
	
	
	
	
	

	
	
	
	
	
	

	
	
	
	
	
	

	
	
	
	
	
	

	
	
	
	
	
	

	
	
	
	
	
	

	
	
	
	
	
	

	
	
	
	
	
	

	
	
	
	
	
	




